
关于对《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审批登记与监督管

理办法》审批条件若干解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AF_B9_E3_c36_329298.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 各直属

检验检疫局：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于2002年4月2日联合发布了《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

机构审批登记与监督管理办法》（国认可联[2002]21号，以下

简称《办法》）。为了确保对其中有关审批要求的一致理解

和准确实施，根据《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我委对《办法

》中的审批条件作如下解释，并对申请时应提交的文件做如

下说明： 第一部分 关于设立认证机构 一、《办法》第八条规

定：设立认证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 （二）有与其从事认证业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金）

、办公条件、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 （三）符合有关认证机

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四）法律法规及国家认监委

依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对有关内容解释如下： （一）注册资

本（金）不低于300万元； （二）从事管理体系认证的认证机

构，要具有10名以上（含10名）专职国家注册审核员（其中

至少5名是国家注册高级审核员）或同等的认证人员； （三

）从事产品认证的机构具有10名以上（含10名）专职国家注

册检查员（其中至少5名是国家注册高级检查员）或同等的认

证人员； （四）对特殊情况，具体条件由国家认监委根据具

体情况决定。 二、《办法》第十条（一）款规定：申请者向



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 解释如下： 申请设立认证机构的应当向国家认监委提交以

下文件： （一）申请书； （二）组织章程； （三）《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四）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复印件）； （五）拟聘用的主要负责人、专职人员的身份

证明（复印件）、聘用和应聘说明和专业资格证明（复印件

）,取得境外机构注册资格的审核员，还需取得中国国家认证

人员培训认可委员会（CNAT）出具的等同注册资格确认文

件； （六）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ISO/IEC 导则 62、65

、66所要求的文件等）； （七）收费标准及认证收费用途的

说明； （八）国家认监委要求的其他文件、证明材料。 第二

部分 关于设立认证培训机构 一、《办法》第九条规定：设立

认证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 （二）有与其从事业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金）、培训教

学设施、人力资源和办公条件； （三）符合有关认证培训机

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四）拥有自有（授权）的知

识产权培训课程； （五）法律法规及国家认监委依法规定的

其他条件。 对有关内容解释如下： （一）有固定的教室等教

学设施； （二）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00万元； （三）具

有3名以上（含3名）具有培训教师资格的专职教师，每项课

程（指质量管理体系培训、环境管理体系培训、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培训、产品认证等）的专职教师不得少于2名； (

四)仅拥有境外授权知识产权的培训课程的机构适用于《办法

》第十五条有关合作机构的规定； （五）对特殊情况，具体

条件由国家认监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二、《办法》第十条

（一）款规定：申请者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提交书面申



请报告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解释如下： 申请设立认证培训机

构的应当向国家认监委提交以下文件： （一）申请书； （二

）组织章程； （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 （四）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复印件）； （五）拟聘用的

机构主要负责人、培训教师及管理人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聘用和应聘说明和培训教师资格证明（复印件），取得

与CNAT签署互认协议的其他国家认可机构的培训教师资格

的，还需取得CNAT出具的等同资格确认文件； （六）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包括IATCA培训课程提供者准则所要求的有

关文件等）. （七）收费标准及收费用途的说明等； （八）

培训大纲和教材，非自有知识产权的还应提供授权证书（复

印件）； （九）国家认监委要求的其他文件、证明材料。 第

三部分 关于设立认证咨询机构 一、《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设立认证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 （二）有与其从事业务相适应的注册资本（金）、办

公条件、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 （三）有关认证咨询机构要

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四）法律法规及国家认监委依法

规定的其他条件。 对有关内容解释如下： （一）注册资本（

金）不低于50万元； （二）具有5名以上专职国家注册咨询师

或审核员（其中至少2人为高级咨询师或高级审核员）或同等

资格的咨询人员； （三）符合有关认证咨询机构要求的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包括：合同评审、咨询项目策划与咨询实施

计划编制、咨询提供过程、符合性审核、咨询机构人员管理

与培训、分支机构的控制（存在时）、不合格控制与纠正措

施、内部质量体系审核与管理评审、文件和资料控制、保密

、客户投诉与跟踪服务； （四）对特殊情况，具体条件由国



家认监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二、《办法》第十三条（一）

款规定：申请者向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并附相关证明材

料。 解释如下： 申请设立认证咨询机构的应当向拟设立机构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外商投资认证

咨询机构应当向所在地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下列文

件： （一）申请书； （二）组织章程； （三）《企业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四）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复

印件）； （五）拟聘用机构主要负责人、专业人员的身份证

明（复印件）、聘用和应聘说明和专业资格证明（复印件）

； （六）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七）国家认监委要求的其他

文件、证明材料。 第四部分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及认

证培训、咨询机构（包括中外合资、合作机构和外商独资机

构） 一、《办法》第十五条规定： 外商投资认证机构及认证

培训、咨询机构（包括中外合资、合作机构和外商独资机构

）应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设立除应当分别具备第八条、第九

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外，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5万美元，

外方投资者还应当在所在国取得国家认可资格或者承认，并

具有3年以上的相关服务经验。 2003年12月11日前暂不审批外

资控股的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的设立申请，2005

年12月11日前暂不审批外商独资的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

询机构的设立申请。 对有关内容解释如下： 除注册资本（金

）以外，前面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对《办法》第

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规定有关内容作出的解释，对设立

外商投资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同样适用。 二、《

办法》第十七条（一）款规定申请者向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出申请，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并附相关

证明材料。 解释如下： 办理申请时，除了应当按本解释第一

、二、三部分的规定向审批机关提交相应的文件以外，还应

提交以下文件： （一）合资合同； （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

性报告； （三）投资各方的资信证明、登记注册证明（复印

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 （四）外方投资者的国

家认可资格或承认证明（复印件） 和业务介绍。 第五部分 关

于外国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

构 《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外国认证机构和认证培训机构

拟在中国境内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

请者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并附上相应

证明材料。 《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外国认证咨询机构拟

在中国境内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审批和登记注册按以下程序

办理： （一）申请者向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直属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提出申请，提交书面申请报告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解

释如下：申请时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以下文件： （一）由该

机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签署的申请书，内容包括常驻代表机

构名称、负责人员、业务范围、驻在期限、驻在地点等； （

二）由该机构所在国或者所在地区的有关当局出具的开业合

法证书； （三）由同该机构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

本信用证明书； （四）该机构委任常驻代表机构人员的授权

书和他们的简历； （五）该机构的国家认可资格或承认证明

（复印件）和业务介绍。 （六）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明材料。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